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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教综〔2021〕137号

漳州市龙海区教育局关于开展城区学校

与乡村学校建立对口帮扶关系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
为进一步推动我区学校优质均衡发展，促进城区学校向

乡村薄弱校辐射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，全面提高我区教育教

学质量，根据《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

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漳政综〔2018〕81 号）、

《漳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 2021 年推进学前教育发展指数

和乡村振兴绩效考核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漳教发〔2021〕149

号）和《漳州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开展城区学校与乡村学校

建立对口帮扶关系的通知》（漳教办中〔2021〕68 号），

现就开展我区城区学校与乡村学校建立对口帮扶有关要求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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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区中小学、幼儿园、达标高中（以下简称优质校）与

乡村中小学、幼儿园（以下简称对口帮扶学校）在教育行政

部门领导下，建立对口帮扶关系，通过开展联合教研、教学

和管理交流活动，相互促进、取长补短、共同提高，推动全

区教育质量持续提升和优质均衡发展。

二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统筹教学教研

由优质校负责每年至少召开 3 次校级教育教学教研统

筹协调会，研究部署和统筹协调与对口帮扶学校的教育教学

教研工作。统筹安排学科教研活动时间，统一进度，每学期

开展 3 次联合教研组或备课组活动，与对口帮扶学校联合

开展教学研讨与课题研究。

（二）建立管理干部和教师双向交流机制

优质校可派中层干部到对口帮扶学校挂职，参与管理和

指导教学；对口帮扶学校校级领导和中层干部也可到优质校

挂职交流学习。优质校教师到对口帮扶学校校际协作交流；

对口帮扶学校选派教师到优质校跟班学习，参与教学教研。

（三）加强教学观摩

以优质校为核心每年举办 1 次教学开放周活动。开展

优质课观摩活动，促进教师业务水平提高。

（四）教学资源共享

要加强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，实现资源共享。优质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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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图书馆、实验室、专用教室、体育馆等场地和设备，及教

案、课件、教研成果、学科教学资料等各类教学资源向对口

帮扶学校师生开放，共享教育教学设施和成果。

（五）开展名师专业引领

分发挥优质校省市县名师、学科带头人、骨干教师的专

业引领作用，提高教师学科业务能力，共同参加培育青年教

师的相关活动。

三、加强组织领导

各校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将城区学校对口帮扶乡村学校工作作为

落实全国、全省教育大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摆上突出位置，加

强组织领导，强化协同配合，完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，确

保帮扶工作在推进全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、提升教育质量上

取得真正实效。

附件：漳州市龙海区城区学校对口帮扶乡村学校名单

漳州市龙海区教育局

2021年10月2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附件

漳州市龙海区城区学校对口帮扶乡村学校名单

序号
优质校 对口帮扶对象校 备注

学校名称 城乡分

类
学校名称 城乡分

类1 福建省龙海第一中学 城市 龙海区民族中学 农村

2 福建省龙海第二中学 县镇 龙海区凫溪中学 农村

3 龙海区第四中学 城市 龙海区官园学校 农村

4 龙海区实验中学 城市 龙海区东泗中学 农村

5 龙海区实验小学 城市 龙海区东泗乡虎渡小学 农村

6 龙海区石码中心小学 城市 龙海区隆教畲族乡关头小学 农村

7 龙海区石码第二中心小学 城市 龙海区东园镇茶斜小学 农村

8 龙海区月港中心小学 县镇 龙海区白水镇郊边小学 农村

9 龙海区华侨幼儿园 城市 龙海区东泗乡中心幼儿园董浦分园 农村

10 龙海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城市 龙海区程溪镇军民幼儿园塔潭分园 农村

11 龙海区市直机关幼儿园 城市 龙海区隆教畲族乡中心幼儿园白坑分园 农村

12 龙海区月港幼儿园 县镇 龙海区东园镇中心幼儿园枫林分园 农村

13 龙海区石码幼儿园 城市 龙海区紫泥镇新洋幼儿园 农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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